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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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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偏向型技术

进步理论，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县域数字乡村发展

指数与县域经济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

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 U 型效应，这一结

果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各维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处于扩大阶段，而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处于缩小阶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差

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均呈 U
型影响效应。机制研究显示，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

素。为更好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进一步保障数字乡村发展质

量，提高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水平，促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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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

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来，中国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上不断探索、积极创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不懈努力。城乡平衡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收入差距大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突

出表现[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到 2025年“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

小”的目标任务。统计显示，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 20133元，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由 2021年的 2.50降至 2.45①。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在不断缩小，但仍处

于高位[2]。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未来较长时期内需要解决的难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攻破

的难关。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数字乡村是

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

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由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

一，以数字技术进步为依托。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这是在

数字技术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第二，以农民数字技能提高为导向。数字技术只有被应用才能发挥

作用，这对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目前城乡之间居民数字技能水平差距较大，农村

居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以社交和娱乐为主。只有将数字技能内生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推动农村

居民家庭福利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第三，以全产业链、全方位发展为目标。与以往阶段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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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展内容相比，数字乡村建设涉及主体多、建设内容广，不再是局部的数字化，而是全局的数

字化。

数字乡村建设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学界针对数字技术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不

胜枚举，学者们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3⁃6]、数字普惠金融发展[7⁃9]、数字基础设施建设[10⁃11]等均有利于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于数字技术影响效应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发现了数字

技术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例如表现出门槛效应或U型的影响效应[12⁃13]。同时，也有学

者认识到，农户数字技能水平的提升是数字技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14]。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发

现，目前研究对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衡量存在维度单一、尺度过大等问题[15]。一方面，部分研究只关

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样的单一维度，不能反映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性；另一方

面，已有研究大多从省份层面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16]，尺度较大，无法体现数字乡村建设以县域为

载体的针对性。数字乡村建设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核心要义是实现高质量的农

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和农村全方位数字化发展[17]。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以县域为载体可以看出，

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在县域，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多维性特征。2022年，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数字乡村项目组发布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研究报告（2020年）》[18]，较为全面地刻画了中国县域数

字乡村的发展情况，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撑。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非线性关系机

制的探讨中，现有文献多从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大[4]、城乡要素禀赋差异[13]、“逆城镇化”、数字

经济对农村居民创业支持的有效性下降[3]等方面进行解释。其中，农村劳动力数字技能水平无法适

应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学者们在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不可避开的因素，但较少有文献

直接从技能溢价的视角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

鉴于此，本文利用 2019−2020年数字乡村指数及县域统计数据，实证检验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水

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利用数字乡村指数来衡量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能够更为准确地

捕捉到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并分别研究了数字乡村不同维度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乡村不同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差异性，讨论了数字乡村建设对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技能溢价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

差距关系中的机制作用，以期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支持城乡平衡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完善提供

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根据稀缺要素边际报酬更高的观点，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较低时将表现出更大的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作用。数字乡村建设以来，农民生活和生产的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渠道

增多，城乡间的信息壁垒逐渐被打破，这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可能。从数字鸿沟的理论分

析，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一级数字鸿沟”[19]，当农村居民享受到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红利

时，外生动力将内化为农村居民主动寻求收入增长的内生动力。一方面，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

降低了劳动力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降低了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难度[20]，同时，数字社交平台的应用，

不仅扩展了农户的社会网络，而且使农户能够与亲密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减少了农户外出务工的顾

虑，增加了农户通过非农就业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积极性[21]。另一方面，农业数字化生产是数字乡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逐渐嵌入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和田间管理手段中，农户可以及时获取农

业技术应用、社会化服务、农产品的市场行情和农业气象灾害等信息，提高了生产经营主体对惠农利

农政策的响应及时性和积极性，有效规避了农业经营风险，从而提高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通过

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数字乡村建设缩小了“一级数字鸿沟”，将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数字乡村建设的本质是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先进技术，具有明显的技能

偏向性[22]。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将增加技能溢价，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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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23]。由此可以推断出，随着数字乡村建设进程的加快，从长期来看城乡收入

差距将呈现扩大的趋势。已有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的增收作用主要通过非农就业来

实现[19]，因此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本文主要关注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参考已有文献的做

法[22,24]，构建一个包含生产部门与家庭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推导。

首先假定生产部门包括技能密集型行业和非技能密集型行业，家庭部门提供高技能和低技能两

种类型的劳动力进入生产部门工作。城乡之间“二级数字鸿沟”的存在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其形成原

因主要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应用数字技术的技能存在差异。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可以

合理假定数字技术应用技能是劳动力能否进入技能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技能。进一步假定城镇

家庭主要提供高技能劳动力，农村家庭主要提供低技能劳动力。行业的生产函数可以设定为常替代

弹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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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1,2}分别表示技能密集型行业和非技能密集型行业；Yj表示行业 j的产出；A表示数字

乡村发展的技术特征，本文将其看作为一种劳动扩展型技术[22]；Hj和Lj分别表示行业 j中的高技能劳

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σj表示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参数αj∈(0,1)。δH和δL分别表示数字

乡村建设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程度。根据以前文献的分析，若将技术进步细分为

中性、非中性和资本体现式等不同类型，技术进步都呈现技能偏向特征[25]。而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

的先进技术，更具有明显的技能偏向性[22]。因此，可以假设数字乡村建设在实际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边际产出影响程度更大，即δH>δL。

由式（1）可得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分别以 θj
H和 θj

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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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H和 WL分别表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则行业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

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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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式（4）与式（5）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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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6）全微分可得：

dln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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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H=H1/H表示高技能劳动力进入技能密集型行业工作的比重，xL=L1/L表示低技能劳动

力进入技能密集型行业工作的比重。可以合理假设 xH>xL，且根据式（4）和式（5）可得 θ1
H>θ2

H，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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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劳动力在技能密集型中的收入份额大于其在非技能密集型行业中的收入份额。

假设两类行业各自对两种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为替代关系，即 σ1、σ2>1，那么在给定劳动力供给数

量时，根据 δH-δL>0，有 dln WH

WL
/dlnA > 0。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所依托的数字技术进步对高技能

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增加了技能溢价，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数字素养差异和数字技术使用技能差异[26]，使得农村居民在参

与非农就业时只能局限于对数字技能水平要求低的岗位上。因此，可以认为数字乡村的发展扩大了

城镇居民（高技能劳动者）与农村居民（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城镇居民凭借着劳动技

能优势大多占据收入较高的数字技术依赖型岗位，加剧了就业层级固化；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应

用能力较弱，在参与非农就业寻求更高收入时将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泥潭，导致数字乡村建设

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数字乡村建设虽增加

了乡镇或者村集体招商引资的机会，但是多数乡村企业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27]，导致农

村地区资金、人才加速流向城市。古典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在促进就业增加的同时也将导致结构

性失业。而目前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影响远大于农业，农业转移人口是低技能劳动力

的主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进步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与收入会产生不良影响，这将扩大城乡收入

差距[28]。由此可以认为，由于“二级数字鸿沟”的存在，随着数字乡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城乡收入差距

将呈现扩大的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效应。

2.数字乡村建设不同维度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不同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多维概念，至少

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等四个方面，不同维度

的侧重点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第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缩小城乡“一级

数字鸿沟”的首要环节，能够拓宽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渠道，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信息传递效率。

第二，乡村经济数字化的发展是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业的数字化生产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农产品供应链和营销的数字化不仅可以提高农产

品流通效率，帮助农民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实现农产品的精准销售，还增加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岗

位，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9]。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电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

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创业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提高了农村居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极性。第三，乡村

治理数字化主要包括农村居民通过线上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相关业务办理，以及通过本地政府推行的

乡村治理线上平台了解本村政务信息、参与乡村治理等内容。乡村治理数字化建设通过透明化村务

政务信息，保障了农户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形成农户和基层政府的良性互动。同时，农户参与乡村治

理对其自身的数字素养提出更高要求，鼓励农户积极学习数字技能[30]。在这一过程中农户的信息来

源和社会网络进一步扩大，增收机会进一步增多。第四，乡村生活数字化建设包括消费、文旅教卫、

生活服务等方面。数字消费在促进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同时，也帮助农户更好地

了解市场动态，及时调整生产结构，提高农户收入。农户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教育培训、医疗咨询等

是数字化生活服务的重要部分，为农户获取知识提供了便捷的平台，能够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促

进新技术采纳，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然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等四个维度能否

持续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利作用，受到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的制约。

数字乡村建设自实施以来就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建设水平虽不断提高，但是发展质量不足，这给城乡

收入差距缩小带来隐患。一方面，数字化建设与乡村需求不完全适配。农民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的需

求是分散多样的，并且已经形成了惯有的思维模式和形式逻辑。然而地方政府缺乏精准识别农民需

求的动机和能力，造成数字应用场景趋同化，无法满足农民的多样性需求[31]。并且，囿于政绩锦标赛

影响，政府部门盲目推进建设进程[32]，不仅忽视了村庄需求，还造成了资源浪费，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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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缩小。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极有可能会催生马太效应，由于城乡居民间数字素养水平的差异，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二级数字鸿沟”，从而扩大收入差距。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均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效应，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

Income_gapit = α + β1 Indexit + β2( Indexit) 2 +∑j = 1 δjcontrolijt + θi + μt + εit （8）
其中，Income_gap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水平，Index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数字乡村指数，i表

示地区，t表示时间，control表示一组控制变量。α是截距项，θi是县级行政单位个体固定效应，μt是年

份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β1与 β2分别是本文关注的数字乡村指数变量的一次项系数与二次项

系数，二者大小与正负值可以表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非线性特征。

2.变量选取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在基准回归中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以城乡

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4]，具体计算方法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数值越大代表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乡村指数，并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数字经

济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和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进行分维度检验。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将数

字乡村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除以100[33]。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7]，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①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与

区域内要素禀赋与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本文采用人均GDP的对数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以控制县域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②农业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有重要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本文以第一产业生产

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农业发展水平。③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不可忽视，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迁。④金融发展

水平：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控制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乡村指数

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

经济发展水平/（万元/人），取对数

农业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金融发展水平

政府参与度

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千米）

均值

2.2772
0.5803
0.6207
0.5753
0.5911
0.5254
1.3448
0.1850
1.7172
0.8699
0.2968
0.0325

标准差

0.5351
0.1165
0.0801
0.1284
0.2196
0.1976
0.5369
0.0932
1.2178
0.3797
0.1955
0.0274

最小值

1.0475
0.2215
0.1374
0.1773
0.1034
0.1087
0.0381
0.0300
0.3494
0.2891
0.0781
0.0003

最大值

5.8488
0.9467
0.8033
0.9476
1.2361
1.2485
2.7352
0.4499
7.5659
2.1489
1.1630
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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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⑤政府参与度：政府参与地区经济活动的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潜在影响，本文以地方财政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参与度。⑥人口密度：以县域总人口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来

控制人口密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实证分析时对控制变量采取前后1%缩尾处理。

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用于衡量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数字乡村指数①，该指数

由北京大学数字乡村项目组采用各类互联网数据编制，用于刻画中国县域数字乡村的发展情况。目

前可获取的数字乡村指数包括 2018−2020年共 3年的数据。由于不同年份用于测算数字乡村指数

的指标有所不同，目前公布的可比指数只有 2019年和 2020年的 1805个县的数字乡村指数。所以，本

文使用的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为 2019−2020年的可比数据。具体包括数字乡村总指数和 4个一级指

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二

是 2019−2020年县域统计数据，用于分析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国泰安县域

经济数据库。将上述两部分数据按照县代码和年份进行匹配，根据县域统计数据可得性，本文最终

将 1171个县级行政单位确定为研究样本。其中东部地区 461个样本县，中部地区 440个样本县，西部

地区270个样本县，研究样本分布在19个省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实证分析与讨论

1.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基准回归

本文基于县域数据，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

①    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库’”。

表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N=2342

变量

数字乡村指数

数字乡村指数平方

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金融发展水平

政府参与度

人口密度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R2

聚类稳健标准误

（1）
-1.338***

(0.363)
0.894***

(0.256)

2.768***

(0.125)
是

是

0.444

（2）
-1.635***

(0.340)
1.221***

(0.251)
0.144***

(0.035)
0.380**

(0.193)
0.032*

(0.018)
0.007

(0.026)
-0.208***

(0.070)
-1.814
(1.469)
2.631***

(0.164)
是

是

0.491

Bootstrap标准误

（3）
-1.338***

(0.486)
0.894***

(0.340)

2.768***

(0.169)
是

是

0.444

（4）
-1.635***

(0.469)
1.221***

(0.345)
0.144***

(0.049)
0.380

(0.261)
0.032

(0.025)
0.007

(0.036)
-0.208**

(0.091)
-1.814
(1.969)
2.631***

(0.221)
是

是

0.49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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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表 2分别汇报了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利用Bootstrap自助法

随机抽样 1000次获得的标准误结果。其中，列（1）和列（3）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2）和列

（4）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不论采用何种稳健标准误，数

字乡村指数与数字乡村指数二次项均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一次项系数小于 0，二次项系

数大于 0，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U型的影响效应。由于以一次项和二次

项是否显著所判断的U型关系可能呈现单调凹凸性曲线的特征[4]，为了确保回归结果能够表示存在

U型特征，借鉴Lind等提出的U型检验三步法[34]：一是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正负相反，且通过显著性

检验；二是在核心解释变量的区间端点处的斜率正负相反；三是曲线拐点在样本区间内。本文计算

了不加入控制变量及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对应的拐点及端点斜率，结果见表3。由表3的检验结果

可发现，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曲线拐点均在

数字乡村取值范围内，且区间端点处斜率符号

相反。结合表 2回归结果中一次项与二次项回

归系数相反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数字

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影响效

应，即数字乡村建设初期能够不断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升，在达到

拐点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越高将扩大城乡收

入差距，假说H1得证。从拐点值与样本县目前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来看，2020年有26.81%样本县的数

字乡村指数超过拐点0.670。也就是说大部分县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仍处于拐点左侧，整体上数字乡

村建设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讨论。为了避免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借鉴已有文献选取工具变量的经验[8,30,35]，选取两个典

型的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第一，选择同一地市内除本县外其他县数字乡村指数的均值作为本

县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工具变量（IV1）。由于地区间的经济溢出效应，同一地市内其他县的数字乡

村建设水平会对本县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不会直接影响本县的城乡收入差

距。所以，理论上可以认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第二，选择样本县所在省份滞后 10年的光缆线路长

度（取对数）作为工具变量（IV2）。传统通信基础设施会影响到后续阶段的乡村数字化发展，而滞后

10年的光缆线路属于历史数据，对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会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

要求。表 4第（1）列和（3）列展示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

示，两个工具变量对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影响系数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弱工具变

量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阶段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均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 10%的临

界值，可以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 4（2）和（4）列结果显示，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后，数字乡村

指数一次项系数仍显著小于 0，二次项系数仍显著大于 0，同时结合表 5（1）和（2）列的U型检验结果，

能够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仍存在U型影响效应。

（2）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利用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替

换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theili,t =∑j = 1
2 ( Iij,t

Ii,t
) ln ( Iij,t

Ii,t
/ Pij,t

Pi,t
) （9）

其中，theil为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泰尔指数越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越

小。j=1表示城镇，j=2表示农村。Iij,t表示第 i个样本县第 t年城镇或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Ii,t表示第

i个样本县第 t年总收入；Pij,t代表第 i个样本县第 t年城镇或农村人口数量，Pi,t代表第 i个样本县第 t年
总人口数。由于计算泰尔指数需要用到城镇和农村人口数据，而此数据缺失较严重，导致能够测算

泰尔指数的样本县数量减少，故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不采用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而将泰尔指

表3　U型检验结果（基准回归）

数字乡村指数拐点

拐点是否在样本区间内

左端点斜率

右端点斜率

U型检验结果

不加入控制变量

0.749

是

-0.942
0.354
U型

加入控制变量

0.670

是

-1.095
0.676
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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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为替换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第（5）列所示，替换被解释变量为泰尔指数以后，数字

乡村指数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仍然符号相反并通过显著性检验，且表 5（3）列的U型检验结果显示，

U型曲线拐点为0.635，这与基准回归的结论基本一致。

二是剔除直辖市样本，由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公布的数字乡村指数数

据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但是仍包括重庆的样本县，而重庆作为直辖市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县

有明显差异，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所以，本文利用剔除重庆市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6）列，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指数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仍然符号相反并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结

合表5（4）列的U型检验结果，可以认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数字乡村建设不同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具体构成，本文利用数字乡村指数中

的四个二级指数分析数字乡村不同维度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6。结果显示，

四个二级指数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小于 0，二次项系数均显著大于 0。结合表 7的U型检验结果，能

够发现数字乡村四个维度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 U 型影响效应。由表 7 的检验结果具体

来看：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的拐点为 0.414，而 2020年已有 97.86%的样本县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超过拐点，这意味着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给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红利已经处于收尾阶段，数字乡

村建设若继续注重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发

展存在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规律性，发展初期多具有普惠性质，如移动通信设施，进而发展至数字

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地标、数据资源体系等。《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研究报告（2020年）》中数字基础

设施指数包括 4个指标，分别是信息基础设施指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指数、数字商业地标指数、基础

数据资源体系指数。从指标的选取也可以发现，随着发展水平的加深，数字基础设施对使用者提出

更高的技术要求，而农村居民对数字基础设施具有低技术依赖性，在目前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较

低的情况下，数字基础设施的受众呈现出更明显的城镇偏向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逐渐呈现由

表4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数字乡村指数

数字乡村指数二次项

工具变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N

R2

（1）
第1阶段（IV1）

0.599***

(0.053)
控制

是

是

2313
0.674

（2）
第2阶段

-4.018***

(0.569)
2.230***

(0.371)

控制

是

是

2313
0.362

（3）
第1阶段（IV2）

0.012***

(0.005)
控制

是

是

2342
0.661

（4）
第2阶段

-5.844***

(1.191)
5.668***

(1.599)

控制

是

是

2342
0.226

（5）
替换被解释变量

-0.196***

(0.045)
0.153***

(0.032)

控制

是

是

797
0.714

（6）
剔除直辖市

-1.726***

(0.359)
1.260***

(0.259)

控制

是

是

2318
0.490

表5　U型检验结果（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数字乡村指数拐点

拐点是否在样本区间内

左端点斜率

右端点斜率

U型检验结果

（1）IV1

0.901
是

-3.030
0.205
U型

（2）IV2

0.516
是

-3.333
4.888
U型

（3）泰尔指数

0.635
是

-0.128
0.094
U型

（4）收入比

0.685
是

-1.168
0.660
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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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变为扩大的趋势。

第二，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的拐点为 0.629，有 37.57%的样本县超过了拐点，占比仍较小。这表

明，目前大部分地区可以通过提高乡村经济数字化的发展水平来缩小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

农业的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营销是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这将为农村居民

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的拐点为 0.847，样本县中超过拐点的仅占 17.76%。这表明，目前大

部分地区可以通过提高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来缩小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乡村治理数字化水

平提升的过程中，会推动农村居民利用数字设备参与乡村治理，提高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数字素养水平，这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的拐点为 0.676，样本县中超过拐点的仅占 24%，这表明，目前大部分

地区可以通过提高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来缩小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乡村生活数字化包括数

字消费、数字文旅以及数字生活服务等方面，通过提高农村居民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数字化程度打

破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壁垒，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深，如果农村居民

自身劳动素质的提升无法满足现代产业部门的要求，将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利影响。综上分析，

假说H2得证。

4.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为了研究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地理位

置的不同以及粮食功能区进行分组回归并进行U型检验，结果见表8和表9。
由表 8（1）−（3）列及表 9（1）和（2）列的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

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呈现U型影响效应，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东部地区U
型曲线拐点为 0.559，而东部地区样本县数字乡村发展指数超过拐点的占 78.96%，这意味着东部地区

大部分县域的数字乡村建设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不利影响。可能由于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起

表6　分维度回归 N=2342
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二次项

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

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二次项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二次项

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

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二次项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R2

（1）
-1.208**

(0.447)
1.460***

(0.495)

2.297***

(0.143)
控制

是

是

0.476

（2）

-1.078***

(0.265)
0.857***

(0.205)

2.463***

(0.139)
控制

是

是

0.488

（3）

-0.117**

(0.046)
0.069*

(0.037)

2.195***

(0.114)
控制

是

是

0.472

（4）

-0.339**

(0.141)
0.251**

(0.010)
2.267***

(0.122)
控制

是

是

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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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早、速度快，其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平均水平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使得东部地区县域更早地迎来

U 型曲线拐点。中部地区 U 型曲线拐点为

0.604，中部地区样本县数字乡村指数超过拐点的

占 57.73%，这表明仍有接近半数的县域可以通

过提高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

区平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未能

显现。

由表 8（4）和（5）列及表 9（3）和（4）列的结

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均呈U型影响效

应，但拐点略有差异。在粮食主产区，U型拐点

为 0.620，小于非主产区。从区间端点的斜率值

看，数字乡村建设对主产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影

响作用更强。其原因可能是：粮食主产区为粮

食生产的核心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提高粮

食主产区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更有利于

激发数字要素新动能，推动农业数字化发展，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也会由于农村地区老龄化

和数字素养水平低受到更大制约。

四、拓展分析：技能溢价的机制作用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出发，对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机理进行了数理分析，能够推出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设持续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关

键要素。接下来，本文采用各省份高技能劳动者平均工资与低技能劳动者平均工资的比值来度量各

省份技能溢价水平，通过分组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技能溢价的机制作用。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36]，同

时结合本文的劳动技能主要是指数字技术应用技能，所以选取各省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值作为技能溢价的代理变量，其数值越

表7　U型检验结果（分维度回归）

拐点

拐点是否在

样本区间内

左端点斜率

右端点斜率

U型检验结果

（1）
数字基础

设施

0.414

是

-0.807
1.137

U型

（2）
乡村经济

数字化

0.629

是

-0.774
0.546

U型

（3）
乡村治理

数字化

0.847

是

-0.103
0.054

U型

（4）
乡村生活

数字化

0.676

是

-0.285
0.288

U型

表8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数字乡村指数

数字乡村指数二次项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N

R2

（1）东部

-0.786***

(0.287)
0.703

(0.206)
2.620***

(0.142)
控制

是

是

922
0.786

（2）中部

-3.582***

(0.721)
2.964***

(0.542)
3.656***

(0.312)
控制

是

是

880
0.573

（3）西部

-0.149
(0.823)
-0.071
(0.908)
2.436***

(0.285)
控制

是

是

540
0.379

（4）主产区

-2.438***

(0.432)
1.966***

(0.321)
3.158***

(0.165)
控制

是

是

1164
0.656

（5）非主产区

-1.119***

(0.415)
0.720**

(0.295)
2.433***

(0.200)
控制

是

是

1178
0.423

表9　U型检验（地区异质性）

变量

拐点

拐点是否在

样本区间内

左端点斜率

右端点斜率

U型检验结果

（1）东部

0.559

是

-0.474
0.545
U型

（2）中部

0.604

是

-2.269
2.029
U型

（3）主产区

0.620

是

-1.567
1.284
U型

（4）非主产区

0.777

是

-0.800
0.244
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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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明样本县所在省份的技能溢价水平越高。按照技能溢价水平高低，将样本分为三组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10。首先，本文继续在模型中加入数字乡村指数的二次项，来验证非线性影响效应，表 10
（1）−（3）列显示，数字乡村建设仅在低技能溢价的样本县表现出U型影响效应，而在中、高技能溢价

的县域没有显著的影响。其次，作为补充，去掉数字乡村指数二次项，仅检验数字乡村指数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线性影响。表 10（4）−（6）列结果显示，在低技能溢价的样本县，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

差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中技能溢价的县，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高技能溢价的县，影响不显著，但系数也为正。以上实证结果可以说明，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

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2019−2020年北

京大学发布的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及县域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县域数字乡村建

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

第一，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即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

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实证结果显示，U型曲线拐点为 0.670，2020年数字乡村指数超过拐

点的占26.81%，可以认为，当前的数字乡村建设仍然能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第二，数字乡

村建设的不同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呈现U型效应。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是不利的，而目前大部分样本县的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及乡村生活

数字化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仍处于拐点左侧，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数字乡村建设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东部和中

部地区呈现U型影响效应，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对粮食主产区的影响作

用更强。第四，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数字乡村建设在

低技能溢价地区能够发挥有效作用，而在中高技能溢价地区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利

影响是值得肯定，要保障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质量，进一步发挥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的积

极作用。第二，数字乡村建设需有所侧重，需要把握好建设进程，调整工作重心，将建设重点放在乡

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的发展上。第三，促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

置，依托已经设立的数字乡村试点的经验，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推广成功经验，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第四，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为减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关键在于提高农村

居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技能，减少技能溢价。一方面，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水平，深入调研

农户需求，有针对性地举办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农户非农就业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农技推广体系、

表10　技能溢价的机制作用

变量

数字乡村指数

数字乡村指数二次项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N

R2

（1）低

-1.946***

(0.247)
1.698***

(0.374)
3.284***

(0.251)
控制

是

是

855
0.684

（2）中

-0.355
(0.617)
0.615

(0.585)
1.948***

(0.250)
控制

是

是

760
0.266

（3）高

-0.668
(0.427)
0.551*

(0.294)
2.743***

(0.206)
控制

是

是

727
0.679

（4）低

-0.280*

(0.162)

2.880***

(0.231)
控制

是

是

855
0.666

（5）中

0.283**

(0.118)

1.825***

(0.252)
控制

是

是

760
0.263

（6）高

0.043
(0.101)

2.610***

(0.158)
控制

是

是

727
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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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科研院所、农业企业各自的优势，根据农户的不同需要为其提供高质量的咨询与数字技能培训

服务。另一方面，提升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的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

需求相匹配，降低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如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提高农民文化素养、职业技

能和管理水平，优化农村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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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A U-shaped Relationship

LI Xiaohui， LI Gucheng

Abstract Reducing the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 critical issue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Based on the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ory，this study conducts a theo⁃
retical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urban-rural in⁃
come disparity by using the county-level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index and 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urban-rural in⁃
come disparity exhibit a U-shaped effect，initially narrowing and then widening the disparity.This result 
holds true after the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From the various dimensions，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is in the widening phase，while the impact of rural economy 
digitization，rural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and rural life digitization on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is in 
the narrowing phase.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rural con⁃
struction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with a significant effect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no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western regions.The U-shaped effect was observed in both main and no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Mechanism studies indicate that skill premiu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hinder⁃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from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To better le⁃
verage the role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reduc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enhance the digital skills of rural residents，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cross regions.

Key words digital rural；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rural； 
skill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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